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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

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董事会于 2023 年 1 月 18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
在保证募投项目资金需求和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情况下， 继续使用不超过 7 亿元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用于购买理财产品。 该额度自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投资期限内可循环滚动使用。（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19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
告》）。

一、本公告日前 12 个月内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序号 受托银行 产品名称 金额

（万元） 起息日期 到期日期 是 否 到
期 投资收益（元 ）

1 中国银行 （四 川 ） 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212162 4,005 2022 年 1 月 26

日
2022 年 4 月 27
日 是 459,612.70

2 中国银行 （四 川 ） 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212161 3,995 2022 年 1 月 26

日
2022 年 4 月 27
日 是 150,398.07

3 中国银行 （四 川 ） 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212565 22,510 2022 年 2 月 9

日
2022 年 5 月 11
日 是 863,138.24

4 中国银行 （四 川 ） 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212566 22,490 2022 年 2 月 9

日
2022 年 5 月 11
日 是 2,615,149.52

5 中国银行 （四 川 ） 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212564 14,990 2022 年 2 月 9

日
2023 年 2 月 13
日 是 6,983,089.45

6 中国银行 （四 川 ） 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212563 15,010 2022 年 2 月 9

日
2023 年 2 月 13
日 是 3,034,898.63

7 中国银行 7 天通知存款 6,000 2022 年 2 月 24
日 到期自动转存 是 226,625.00

8 中国银行 （四 川 ） 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213384 2,998 2022 年 3 月 3

日
2022 年 6 月 8
日 是 119,588.99

9 中国银行 （四 川 ） 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213385 3,002 2022 年 3 月 3

日
2022 年 6 月 8
日 是 363,553.71

10 中国银行 （四 川 ） 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215534 3,995 2022 年 4 月 29

日
2022 年 8 月 3
日 是 161,341.08

11 中国银行 （四 川 ） 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215535 4,005 2022 年 4 月 29

日
2022 年 8 月 3
日 是 476,934.27

12 中国银行 （四 川 ） 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216035 2,998 2022 年 5 月 13

日
2022 年 7 月 6
日 是 188,695.11

13 中国银行 （四 川 ） 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216036 3,002 2022 年 5 月 13

日
2022 年 7 月 6
日 是 189,000.16

14 中国银行 （四 川 ） 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216037 3,998 2022 年 5 月 13

日
2022 年 8 月 17
日 是 161,935.43

15 中国银行 （四 川 ） 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216038 4,002 2022 年 5 月 13

日
2022 年 8 月 17
日 是 476,429.66

16 中国银行 （四 川 ） 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216039 7,498 2022 年 5 月 13

日
2022 年 9 月 7
日 是 370,134.16

17 中国银行 （四 川 ） 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216040 7,502 2022 年 5 月 13

日
2022 年 9 月 7
日 是 1,091,636.57

18 中国银行 （四 川 ） 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216041 6,498 2022 年 5 月 13

日
2022 年 10 月
10 日 是 411,243.29

19 中国银行 （四 川 ） 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216042 6,502 2022 年 5 月 13

日
2022 年 10 月
10 日 是 1,218,456.99

20 中国银行 7 天通知存款 3,000 2022 年 5 月 11
日

2022 年 6 月 28
日 是 74,000.00

21 中国银行 7 天通知存款 6,000 2022 年 6 月 8
日 到期自动转存 是 126,416.66

22 中国银行 （四 川 ） 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218311 3,998 2022 年 7 月 8

日
2022 年 12 月
14 日 是 784,588.33

23 中国银行 （四 川 ） 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218312 4,002 2022 年 7 月 8

日
2022 年 12 月
14 日 是 261,413.38

24 中国银行 7 天通知存款 6,000 2022 年 8 月 3
日 到期自动转存 是 217,375.00

25 中国银行 （四 川 ） 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220073 3,998 2022 年 8 月 19

日
2023 年 3 月 15
日 是 995,212.39

26 中国银行 （四 川 ） 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220074 4,002 2022 年 8 月 19

日
2023 年 3 月 15
日 是 387,495.34

27 中国银行 （四 川 ） 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220920 7,498 2022 年 9 月 9

日
2023 年 4 月 12
日 是 1,931,039.03

28 中国银行 （四 川 ） 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220921 7,502 2022 年 9 月 9

日
2023 年 4 月 12
日 是 751,006.72

29 中国银行 （四 川 ） 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221844 4,505 2022 年 10 月

12 日
2023 年 1 月 10
日 是 377,679.45

30 中国银行 （四 川 ） 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221845 4,495 2022 年 10 月

12 日
2023 年 1 月 11
日 是 156,837.94

31 中国银行 （四 川 ） 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224849 3,002 2022 年 12 月

16 日
2023 年 5 月 16
日 否 ———

32 中国银行 （四 川 ） 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224850 2,998 2022 年 12 月

16 日
2023 年 5 月 17
日 否 ———

33 中国银行 7 天通知存款 3,000 2023 年 1 月 16
日 到期自动转存 否 ———

34 中国银行 （四 川 ） 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328485 14,500 2023 年 2 月 14

日
2023 年 2 月 28
日 是 77,863.01

35 中国银行 （四 川 ） 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328486 15,500 2023 年 2 月 14

日
2023 年 2 月 28
日 是 237,481.23

36 中国银行 （四 川 ） 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328768 15,010 2023 年 3 月 1

日
2023 年 9 月 4
日 否 ———

37 中国银行 （四 川 ） 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328769 14,990 2023 年 3 月 1

日
2023 年 9 月 3
日 否 ———

38 中国银行 （四 川 ） 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330075 4,050 2023 年 3 月 16

日
2023 年 3 月 31
日 是 64,375.03

39 中国银行 （四 川 ） 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330076 3,950 2023 年 3 月 16

日
2023 年 3 月 30
日 是 21,204.90

40 中国银行 （四 川 ） 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330655 4,010 2023 年 4 月 3

日
2023 年 7 月 30
日 否 ———

41 中国银行 （四 川 ） 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330656 3,990 2023 年 4 月 3

日
2023 年 7 月 31
日 否 ———

42 中国银行 （四 川 ） 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332650 6,950 2023 年 4 月 13

日
2023 年 4 月 29
日 否 ———

43 中国银行 （四 川 ） 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332651 7,050 2023 年 4 月 13

日
2023 年 4 月 30
日 否 ———

二、本次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在

董事会决议的额度和有效期内， 公司近期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向银行购买保本型理财
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一）理财产品一
1、产品名称：（四川）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330655；
2、投资及收益币种：人民币；
3、产品类型：保本保最低收益型；
4、产品规模：4,010 万元；
5、产品起息日：2023 年 4 月 3 日；
6、产品到期日：2023 年 7 月 30 日；
7、预期年化收益率：1.4000%或 4.5078%；
8、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二）理财产品二
1、产品名称：（四川）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330656；
2、投资及收益币种：人民币；
3、产品类型：保本保最低收益型；
4、产品规模：3,990 万元；
5、产品起息日：2023 年 4 月 3 日；
6、产品到期日：2023 年 7 月 31 日；
7、预期年化收益率：1.3996%或 4.5088%；
8、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三）理财产品三
1、产品名称：（四川）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332650；
2、投资及收益币种：人民币；
3、产品类型：保本保最低收益型；
4、产品规模：6,950 万元；
5、产品起息日：2023 年 4 月 13 日；
6、产品到期日：2023 年 4 月 29 日；
7、预期年化收益率：1.4000%或 3.8733%；
8、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四）理财产品四
1、产品名称：（四川）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332651；
2、投资及收益币种：人民币；
3、产品类型：保本保最低收益型；
4、产品规模：7,050 万元；
5、产品起息日：2023 年 4 月 13 日；
6、产品到期日：2023 年 4 月 30 日；
7、预期年化收益率：1.3995%或 3.8792%；
8、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累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未到期余额为人民币 61,000

万元，未超过公司董事会授权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范围。
三、备查文件
1、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认购凭证
特此公告。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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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 GDR 对应的新增基础证券 A 股

股票上市暨股份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发行的全球存托凭证（Global�

Depositary� Receipts，以下简称“GDR”）数量为 20,958,000 份，其中每份 GDR 代表 2 股公司 A
股股票，相应新增基础证券 A 股股票数量为 41,916,000 股。

2、本次发行的 GDR 所代表的新增 A 股股票上市后，公司的总股本将变更为 541,482,000
股。

3、GDR 发行价格： 每份 26.94 美元；GDR 证券全称：Zhejiang� Supcon� Technology� Co.,�
Ltd.；GDR 上市代码：SUPCON。

4、 本次新增基础证券 A 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上市日期预计为 2023 年 4 月 17 日
（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所列日期均指北京时间）。

5、本次发行的 GDR 在瑞士证券交易所的上市日期预计为 2023 年 4 月 17 日（瑞士时间）。
6、本次发行的 GDR 兑回限制期预计为自 2023 年 4 月 17 日（瑞士时间）至 2023 年 8 月 14

日（瑞士时间）（以下简称“兑回限制期”）。
公司本次发行的 GDR 拟于 2023 年 4 月 17 日（瑞士时间）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以下简

称“本次发行上市”或“本次发行”）。
一、本次发行上市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本次发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2 年 12 月 4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发行 GDR

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及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关于发行 GDR 并在瑞士证
券交易所上市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上市相关的议案。

2022 年 12 月 21 日，公司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 GDR
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及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关于发行 GDR 并在瑞士证
券交易所上市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上市相关的议案。

2、本次发行的外部审批程序
公司已就本次发行取得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批准，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1 日披露的《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 GDR 并在
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申请事宜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7）。

公司已就本次发行取得了瑞士证券交易所监管局（SIX� Exchange� Regulation� AG） 的附条
件批准并就本次发行的招股说明书取得了瑞士证券交易所监管局招股说明书办公室批准，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30 日披露的《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 GDR 并在
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获得瑞士证券交易所监管局附条件批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4）以
及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12 日披露的《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 GDR 价格区间确定
及招股说明书获得瑞士证券交易所监管局招股说明书办公室批准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09）。

（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1、本次发行的证券种类和数量
公司本次实际发行 20,958,000 份 GDR，其中每份 GDR 代表 2 股公司 A 股股票，合计代表

41,916,000 股公司 A 股股票。 本次发行未设置超额配售权。
2、本次发行的价格
公司根据国际市场发行情况并通过簿记建档的方式， 最终确定本次发行的价格为每份

GDR� 26.94 美元。
3、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约为 5.65 亿美元。
4、本次发行的独家全球协调人和联席账簿管理人
Huatai� Financial� Holdings� (Hong� Kong)� Limited（华泰金融控股（香港）有限公司）担任本次

发行的独家全球协调人及联席账簿管理人，CLSA� Limited（中信里昂证券有限公司）、Guotai�
Junan� Securities� (Hong� Kong)� Limited（国泰君安证券（香港）有限公司）、Shenwan� Hongyuan�
Securities� (H.K.)� Limited（申万宏源证券（香港）有限公司）、China� Galaxy�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Hong� Kong)� Co.,� Limited（中国银河国际证券（香港）有限公司）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账簿管
理人。

（三）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对象为合格国际投资者及其他符合相关规定的投资者。
（四）本次发行的 GDR 的上市地点基本情况
本次发行的 GDR 将于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
（五）本次发行的 GDR 跨境转换安排和相关限制
1、本次发行的 GDR 跨境转换安排
本次发行的 GDR 上市后， 合格投资者除通过国际订单市场买卖 GDR 外， 也可通过跨境

转换机构将 GDR 与 A 股股票进行跨境转换。 跨境转换包括将 A 股股票转换为 GDR（以下简
称“生成”），以及将 GDR 转换为 A 股股票（以下简称“兑回”），具体而言：

（1）生成：跨境转换机构可以根据投资者的指令通过委托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买入 A 股股
票并交付给存托人，进而指示存托人签发相应的 GDR 并交付给投资者。 由此生成的 GDR 可
以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2） 兑回： 跨境转换机构可以根据投资者的指令指示存托人注销 GDR， 存托人将该等
GDR 代表的 A 股股票交付跨境转换机构。跨境转换机构可以委托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出售该
等 A 股股票，并将所得款项交付给投资者。

2、跨境转换的相关限制
（1）期限限制：根据境内的相关监管规定，公司本次发行的 GDR 自上市之日起 120 日内不

得转换为 A 股股票。
（2）数量上限：根据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 GDR 存续期内的数量上限与本次 GDR 实际发

行规模一致，因公司送股、股份分拆或者合并、转换比例调整等原因导致 GDR 增加或者减少
的，GDR 的数量上限相应调整。

二、本次发行前后股本及前 10 名股东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截至 2023 年 4 月 10 日），公司的总股本为 499,566,000 股，前十大股东持股情

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量（股 ） 持股比例（%）

1 褚健 72,361,750 14.48

2 杭州元骋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9,500,000 7.91

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1,409,475 6.29

4 中国石化集团资本有限公司 20,940,000 4.19

5 褚敏 20,623,548 4.13

6 申万宏源证券－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申万宏源中控技术员工持股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0,436,563 4.09

7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上证科创板 50 成份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2,471,584 2.50

8 中信证券－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 员工持股 计
划－中信证券中控技术员工持股 2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2,000,000 2.40

9 上海檀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10,029,903 2.01

10 兰溪普华壹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147,527 1.43
合计 246,920,350 49.43

本次发行登记完成后（截至 2023 年 4 月 12 日），公司的总股本为 541,482,000 股，前十大股
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量（股 ） 持股比例（%）

1 褚健 72,361,750 13.36

2 Citi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 41,916,000 7.74

3 杭州元骋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9,500,000 7.29

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7,463,148 5.07

5 褚敏 20,623,548 3.81

6 中国石化集团资本有限公司 20,490,000 3.78

7 申万宏源证券－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申万宏源中控技术员工持股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0,436,563 3.77

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上证科创板 50 成份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2,125,284 2.24

9 中信证券－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 员工持股 计
划－中信证券中控技术员工持股 2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2,000,000 2.22

10 上海檀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7,749,903 1.43

合计 274,666,196 50.71

注：1、 本次发行前后的前十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出具的 A 股登记股东名册排列。

2、Citi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花旗银行）为公司 GDR 存托人，GDR 对应的基础证券 A
股股票依法登记在其名下；公司本次发行的 GDR 在兑回限制期内不得转换为 A 股股票。

3、上表出现的合计数比例与各分项比例之和尾数的差异，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本次发行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

变化。
三、本次发行 GDR 对应新增基础证券 A 股股票上市及股本结构变动
（一）本次新增基础证券 A 股股票上市情况
本次发行 GDR 对应的境内新增基础证券 A 股股票已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并于 2023 年 4 月 12 日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 持有人为公司 GDR 存托人 Citi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 本次新增基础证券 A 股股票上市数量为 41,916,000 股，将于 2023 年 4 月 17 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新增基础证券 A 股股票上市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541,482,000 股。

（二）本次发行前后本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分类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 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 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非 GDR 对应的 A
股 499,566,000 100% 499,566,000 92.26%

GDR 对应的 A 股 - - 41,916,000 7.74%

合计 499,566,000 100% 541,482,000 100%

四、投资者注意事项
鉴于本次发行的 GDR 的认购对象限于合格国际投资者及其他符合相关规定的投资者，因

此， 本公告仅为 A 股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相关信息而做出， 不构成亦不得被
视为是对任何投资者收购、购买或认购公司发行证券的要约或要约邀请。

根据境内的相关监管规定， 公司本次发行的 GDR 在兑回限制期内不得转换为 A 股股票。
兑回限制期届满后，GDR 可以兑回为 A 股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售， 可以兑回的 GDR
对应的 A 股股票数量上限为 41,916,000 股，因公司送股、股份分拆或者合并、转换比例调整等
原因导致 GDR 增加或者减少的，对应的 A 股股票数量上限相应调整。

公司将根据本次发行有关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14 日

证券代码：002534� � � � � � � � � � 证券简称：西子洁能 编号：2023-032
债券代码：127052� � � � � � � � � � 债券简称：西子转债

西子清洁能源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减持公司可转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西子清洁能源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西子洁能”）于 2023 年 4 月 13
日收到控股股东西子电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子电梯”）的函告，获悉其所持有的部分
可转债自 2022 年 8 月 30 日至 2023 年 4 月 13 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具体事项如下：

一、 控股股东可转债配售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768 号）核准，本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30 日完成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 1110 万张，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金额 111,000 万元。 其中，控股股东西子电梯集团
有限公司配售 4,453,565 张，占此次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40.12%。 实际控制人王水福先生个人配
售 229,884 张，占此次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2.07%。

二、 可转债减持情况
1、 可转债历次减持情况
西子电梯集团持有的公司可转债于 2022 年 7 月 25 日及 7 月 26 日通过大宗交易合计减持

1,344,500 张，于 2022 年 7 月 28 日及 7 月 29 日通过大宗交易合计减持 1382,000 张，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

号：2022-057;2022-058）。
2、 可转债本次减持情况

持有人 本 次 减 持 前 持
有数量（张 ）

本 次 减 持 前 占
发行总量比例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本次减持数量

（张）

本 次 减 持 后
持 有 数 量
（张 ）

本次减持后占
发行总量比例

西子电梯集
团有限公司 1,727,065 15.56% 大宗交易

2022-08-30

1,050,000 677,065 6.10%

2022-11-04

2022-11-09

2022-11-11

2023-04-12

2023-04-13

王水福 229,884 2.07%

集中竞价

2022-10-13

229,884 0 0

2022-10-14

2022-11-02
大宗交易 2022-11-03

集中竞价
2022-11-03

2022-11-04
合计 1,956,949 17.63% - - 1,279,884 677,065 6.1%

特此公告。
西子清洁能源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532�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华金资本 公告编号：2023-015

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珠海市香洲区国家高新区前湾二路 2 号总部基地一期 B 栋 5 楼本

公司会议室。
3、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3 年 4 月 13 日(星期四)下午 14:30 起。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3 年 4 月 13 日 9:15—9:25，9:

30—11:30 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3 年 4 月 13 日 9:15—15:00 期间的

任意时间。
5、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召开合法、合规。
6、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郭瑾女士。
7、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出席了会议。
8、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0 人，代表股份 169,995,71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3158%（其中，持股 5%以下中小投资者代表股份数 459,39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33%），具体如下：

（1）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 3 人，代表股份数 169,536,325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1825%。

（2） 在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络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表决的股东共计 7 人， 代表股份数 459,393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33％。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相关议案，

形成决议如下：
1.�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 169,981,54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17％；反

对 14,17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2.�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 169,981,54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17％；反

对 14,17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 169,981,54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17％；反

对 14,17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4.�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 169,600,525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75％；反

对 395,1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2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5.�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该项议案同意 169,981,54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17％；反

对 14,17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445,217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142％；反对 14,17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3.085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6.�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 169,981,54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17％；反

对 14,17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7.�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 169,981,54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17％；反

对 14,17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8.�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 169,981,54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17％；反

对 14,17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445,217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142％；反对 14,17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3.085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9.� 审议通过了《关于下属子公司租赁经营生产场所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 71,903,46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03％；反对

14,17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445,217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142％；反对 14,17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3.085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关联股东珠海华发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下属子公司对外提供服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 130,098,18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1％；反

对 14,17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445,217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142％；反对 14,17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3.085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关联股东珠海水务环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11.� 审议通过了《关于与珠海华发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咨询管理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该项议案同意 71,903,46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03％；反对

14,17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445,217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142％；反对 14,17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3.085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关联股东珠海华发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除上述议案外，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 2022 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肖子琳、袁书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进行现场见证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召集人
资格、会议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珠海）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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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或“本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证券事务
代表梁加庆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梁加庆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
表职务，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辞职后，梁加庆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截至本公告日，梁加庆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梁加庆先生在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期间
恪尽职守、 勤勉尽责， 公司及董事会对梁加庆先生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衷心感
谢。

梁加庆先生的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运行。 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
关规定，尽快聘任符合任职资格的相关人士担任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工作。

特此公告。
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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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红创包装与江苏金坛经济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签订《“恩捷液包项目”投资合作

协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0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红创包装与江苏金坛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恩捷液
包项目”投资合作协议＞的议案》，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红创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创包
装”）与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政府、江苏金坛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恩捷液包项目”投资
合作协议》，由红创包装在江苏金坛经济开发区金城科技产业园内设立项目公司红创包装（江
苏）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无菌液体包装盒项目，计划总投资 20.00 亿元人民币。 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12 月 21 日、2022 年 1 月 15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红创包装与江苏金坛经济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恩捷液包项目” 投资合作协议＞的公告》 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1-207 号、2022-007 号）。

二、对外投资的进展情况
综合考虑无菌包装业务经营规划和加快项目实施需求等因素， 红创包装拟对项目的实施

地点、实施主体和项目名称等进行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变更前 变更后

实施地点 江苏金坛经济开发区金城科技产业园 马鞍山经济技术开发区

实施主体 红创包装（江苏）有限公司 在马鞍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辖区内依法注册成立或省外迁入具有
独立法人资格的全资项目公司（公司名称以工商注册登记为准）

项目名称 恩捷液包项目 红创无菌包装生产基地项目（以项目备案批文为准）

投资总额 20.00 亿元 20.50 亿元

2023 年 4 月 12 日，红创包装与江苏金坛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协议书》，决定终止

原双方 2021 年 12 月 20 日签署的《“恩捷液包项目”投资合作协议》，双方不存在任何其他的纠
纷，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

同日，红创包装（以下简称“乙方”）与马鞍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甲
方”）在安徽省马鞍山市签署《红创无菌包装生产基地项目投资合同》等，红创包装拟以自有及
自筹资金在马鞍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区域内投资建设红创无菌包装生产基地项目。
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1、 项目名称：红创无菌包装生产基地项目（具体名称以项目备案批文为准）。
2、 项目内容：主要从事辊式无菌砖包、预制型无菌砖包、屋顶包等液体食品无菌包装盒、

纸杯纸碗、塑盖、密封条、淋膜纸等生产及销售业务。
3、 项目投资规模：项目计划总投资 20.50 亿元人民币（实际投资总额以及每一期投资金

额按照实际投资情况确定）。 项目分两期实施，一期项目计划总投资 13.50 亿元人民币，二期
项目计划总投资 7.00 亿元人民币。

4、 项目公司：红创包装应在合同签订后约定期限内，在马鞍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辖区内依法注册成立或省外迁入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全资项目公司（公司名称以工商注册
登记为准），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为 30,000 万元。 项目公司具体负责本项目的建设、生产运营和
产品销售等。 项目公司注册成立后或迁入后，合同中属于项目公司的权利义务转移给项目公
司享有或承担；乙方有义务督促项目公司履行有关义务，并有义务督促项目公司具体负责该项
目的建设、生产运营、产品销售及其他一切与项目有关的事项。

5、 违约责任：
（1） 一方违约后，另一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

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无违约方因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违约方承
担。

（2） 未经一方书面同意，另一方擅自改变项目性质或土地用途的，一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由此给一方造成的损失，另一方承担损失赔偿责任。

（3） 当乙方及 / 或项目公司根本性违约（根本性违约是指乙方及 / 或项目公司发生违约
行为经甲方书面催告后，乙方在约定期限内未能纠正，或者乙方及 / 或项目公司发生违约行为
导致双方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情形）时，甲方可解除合同。 如果因为甲方违反协议约定致使乙
方无法按照本协议约定履行协议项下义务，并且经过乙方催告后甲方在约定期限内仍然未能
纠正，则乙方有权解除协议，且甲方应当向乙方赔偿损失。

（4） 如乙方及 / 或项目公司发生严重违法行为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甲方有权单方终止合
同履行。

6、 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三、备查文件
1、 红创包装与江苏金坛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的终止《协议书》；
2、 红创包装与马鞍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的《红创无菌包装生产基地项目投

资合同》等。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三年四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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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华特达因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23 年 4 月 13 日下午 14:30；网络投票的时间

为 2023 年 4 月 13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3 年 4 月 13 日上午
9:15－9:25，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 (http://wltp.
cninfo.com.cn) 投票时间为 2023 年 4 月 13 日 09:15 至 2023 年 4 月 13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
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朱效平。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7．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45 名，代表股份 63,655,860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1649％，其中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8 名，代表股份
51,587,59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0148％；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 37 名，
代表股份 12,068,26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501％。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共 44 人，
代表股份 12,111,52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685％。

8．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参加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会议的各项议案， 表决结果

如下：
1．“公司 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审议表决情况：
⑴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62,906,76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232％； 反对

323,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077％；弃权 425,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6691％。

⑵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11,362,420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8150％；反对 323,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6685％；弃权 425,9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5165％。

=� 3� \*� GB2� ⑶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2．“公司 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审议表决情况：
⑴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62,906,76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232％； 反对

323,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077％；弃权 425,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6691％。

⑵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11,362,420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8150％；反对 323,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6685％；弃权 425,9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5165％。

=� 3� \*� GB2� ⑶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3．“公司 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审议表决情况：

⑴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62,906,76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232％； 反对
323,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077％；弃权 425,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6691％。

⑵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11,362,420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8150％；反对 323,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6685％；弃权 425,9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5165％。

=� 3� \*� GB2� ⑶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4．“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审议表决情况：
⑴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63,330,26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885％； 反对

325,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11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⑵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11,785,920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3117％；反对 325,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6884％；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3� \*� GB2� ⑶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为： 以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234,331,485 股为基数，向公司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8.00 元（含税），不以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

5．“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的审议表决情况：
⑴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62,906,76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232％； 反对

323,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077％；弃权 425,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6691％。

⑵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11,362,420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8150％；反对 323,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6685％；弃权 425,9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5165％。

=� 3� \*� GB2� ⑶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6．“关于聘请 2023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的审议表决情况：
⑴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62,521,813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2185％； 反对

152,84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401％；弃权 981,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5414％。

⑵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10,977,473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0.6366％；反对 152,84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620％；弃权 981,2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1014％。

=� 3� \*� GB2� ⑶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聘任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 2023 年度公司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聘期一年，费用为人民币 55 万元。
三、其他事项
会议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 2022 年度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山东博翰源律师事务所的宿扬帆、张岳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等相关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山东博翰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华特达因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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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豪美新材”）于 2023 年 4 月 13 日以微信、电

子邮件、 电话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 经全体董事一致同
意，同意豁免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的通知期限，并于 2023 年 4 月 13 日以通讯表决的
方式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 会议由董事长
董卫峰先生召集并主持，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召开合法、有效。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豪美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
截至 2023 年 4 月 13 日， 公司股票已有 15 个交易日（2023 年 3 月 20 日至 2023 年 4 月 13

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 21.29 元 / 股的 85%，即 18.10 元 / 股，已触发“豪美转债”转股
价格的向下修正条款。 公司董事会经过审议，为维护投资者利益，优化公司资本结构，支持公
司长期发展，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同意提议向下修正“豪美转债”转股价格，并提交至股东大会
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豪美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

告》。
2、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暂不召开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会工作安排，公司董事会决定暂不召开股东大会，并拟将上述议案连同年度

报告等事项一同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另行发布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提
请股东大会审议相关事项。

表决结果：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公司暂不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告》。
三、 备查文件
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14 日
1、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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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豪美转债”转股

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13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豪美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该议案尚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可转债发行上市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182 号）核准，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4 日公开发行了 824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每张面值 100 元， 募集资金总额
82,400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不含税）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813,165,660.38 元。 容诚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已对公司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
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容诚验字[2022]230Z0025 号）。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深证上〔2022〕196 号” 文同意， 公司发行的 82,4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将于

2022 年 3 月 4 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豪美转债”，债券代码“127053”。
（三）可转债转股期限
根据相关规定和《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

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规定，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束之日
（2022 年 1 月 28 日，即募集资金划至发行人账户之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
换公司债券到期日止（即 2022 年 7 月 28 日起至 2028 年 1 月 23 日止；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 每股现金股利 D 为 0.22 元 /

股， 则豪美转债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 21.51 元 / 股调整为 21.29 元 / 股， 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P1=P0-D� =21.51-0.22=21.29 元 / 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2 年 5 月 9 日（除权除息日）起
生效。

二、 本次向下修正转股价格的具体内容
根据《募集说明书》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的规定“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

间， 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
的 85%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东大会进行
表决时，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本次股
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均价之间的较高者，同时，修正
后的转股价格不得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和股票面值。 若在前述二十个交易日内
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
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

截至 2023 年 4 月 13 日， 公司股票已有 15 个交易日（2023 年 3 月 20 日至 2023 年 4 月 13
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 21.29 元 / 股的 85%，即 18.10 元 / 股的情形，已触发《募集说
明书》中规定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为维护投资者利益，优化公司资本结构，支持公司长期发展，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13 日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豪美转债”转股价格的议
案》，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该次股东大会召开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
交易日交易均价较高者。 如审议该议案的股东大会召开时上述任一指标高于调整前“豪美转
债”的转股价格（21.29 元 / 股），则“豪美转债”转股价格无需调整。

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办理本次向下修正可转换公
司债券转股价格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本次修正后的转股价格、生效日期以及其他必要
事项，并全权办理相关手续。授权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完成本次修正相关工作
之日止。

特此公告。
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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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暂不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13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暂不召开股东大会的议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规定，本次提交董事会审议的议案中，《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豪美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
需提交至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公司董事会工作安排，公司董事会决定暂不召开股东大会，并拟将上述议案连同年度
报告等事项一同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另行发布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提
请股东大会审议相关事项。

特此公告。
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14 日


